附件2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1]关于加强城市隧道工程勘察设计管理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委，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建设局，万盛经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双桥经开区建设局、经开区生态环境建管局，各有关单位：
城市隧道，是指城市规划区内穿越山体，服务于交通通行、管线输送等需求的地下通道及其附属设施，包括市政道路隧道、轨道交通隧道、综合管廊等。为提高城市隧道工程勘察设计工作质量，提升城市隧道工程安全韧性水平，助力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建设，现就加强城市隧道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项目建设活动管理
（一）建设单位应进一步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将区域水环境的保护放到与城市隧道质量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加强隧道规划选线、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环境影响评价、水文地质专项勘察等前期研究论证，开展隧道建设水环境保护和监测，确保勘察、设计工作合理的投入和工作周期。
（二）建设单位应科学开展城市隧道选线工作，按照“环境选线”“地质选线”原则，尽可能避开岩溶发育、采空区和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当无法避开时，应采取可靠的工程措施。
（三）建设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我市有关规定，按可行性研究勘察、初步勘察、详细勘察等分阶段委托开展城市隧道工程勘察工作，不得擅自合并或减少勘察阶段、缩小勘察范围、降低勘察深度。穿越岩溶发育或生态敏感区域的城市隧道，应在初步勘察阶段进行水文地质专项勘察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四）穿越岩溶发育或生态敏感区域的城市隧道，在初步设计阶段，建设单位应按照“水环境保护优先”“以堵为主、限量排放”的原则，结合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意见、环境影响评价意见、水文地质专项勘察成果等，组织设计单位开展地下水环境保护专项设计，综合确定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城市隧道水环境保护、修复、补偿及应急处置有关费用应纳入城市隧道工程总投资。
二、加强工程勘察管理
（一）城市隧道工程勘察任务应由具备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或同时具备岩土工程专业甲级和水文地质勘察专业甲级资质的勘察单位承接。
（二）勘察单位应选派具有15年及以上城市隧道工程勘察经历的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担任城市隧道工程的项目负责人、项目审核人。
（三）勘察单位应根据勘察阶段要求、工程情况和地质条件编制勘察纲要，合理确定勘察原则、勘察手段和技术要求；评价地下水环境影响程度，提出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建议。
（四）勘察纲要、勘察报告应经具有勘察一类资质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通过方可使用。
（五）勘察单位应加强施工现场的配合工作，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为动态设计提出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建议。
三、加强工程设计管理
（一）城市隧道工程设计任务应由具备工程勘察设计市政行业甲级资质或市政行业城市隧道工程专业甲级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
（二）设计单位应选派具有15年及以上城市隧道工程设计经历，且承担过2个及以上穿越岩溶区域城市隧道项目设计的正高级工程师担任城市隧道项目负责人、审核人。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7]（三）设计单位在初步设计阶段，应根据专项水文勘察成果编制地下水环境保护专项设计，明确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应进一步细化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四）设计单位应加强施工现场的配合工作，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超前地质预报及监控量测结果，开展动态设计，及时调整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四、严格责任落实与监督管理
（一）严格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建设单位应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加强对城市隧道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管理，不得违法发包、肢解发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勘察、设计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降低工程质量。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二）严格落实勘察、设计单位主体责任。勘察、设计单位应依法进行城市隧道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健全并落实勘察、设计质量内审制度，对城市隧道工程勘察、设计质量负责。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30]（三）严格落实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责任。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选派具有15年及以上城市隧道工程设计经历的高级工程师担任城市隧道工程施工图审查的审查负责人、审查人、复审人。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开展城市隧道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对施工图审查工作负责。
（四）市、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勘察设计质量源头管控，强化城市隧道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切实保障城市隧道工程质量安全。
（五）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加强城市隧道工程勘察设计管理的意见》（渝建〔2013〕37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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